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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弘戒法仪》为禅师法藏所作，《传戒正范》晚出《弘戒法仪》近五十年，为律师见月所作，均是作者“匡时
弊、立仪法”的倾力之作。虽都言三坛传戒，但在仪法科目的设置，传戒次第，戒学解读等方面仍显不同。对其进行
比较研究，可作为禅、律两宗戒律思想的一个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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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的《弘戒法仪》除三坛戒法外，还包括出家、在家的三皈、五戒、八戒法仪，见月的《传戒正范》只涉及三坛戒法，不过他
另外撰有《三皈五八戒正范》。此处对两个戒本的对比研究，是以三坛戒法为主。

一、仪法科目

《传戒正范》将每坛传戒明确划分为“前行仪轨”和“正受仪轨”两部分，与《弘戒法仪》相比较，前者仪法科目的设置在内容
上更丰富、细化，突显了律宗规范严格，威仪凛凛的宗派特质。

初坛沙弥戒戒前仪轨，《传戒正范》有“验衣钵”一项不同于《弘戒法仪》。按律制，“验衣钵”是审查将受比丘戒的戒子是否
自己拥有三衣一钵，然后再教授他们持衣、持钵的仪法，这是受比丘戒的前提。见月的《传戒正范》则是在正受沙弥戒前即审
验求戒者是否拥有二衣一钵，按其所言“按律中受比丘戒时，差教授师屏处问云：此三衣一钵，是汝自己有否？名之为验衣钵。

今于沙弥戒而即验之，似乎太早。但缘时非淳古，人心矫诈者逾多，本为假来衣钵，问之则答言已有。及其受后，仍回各还原

主。紊先圣之遗规，欺堂上之清众，茍非预为勘验 ，则师资之咎，二俱难逭。故今设斯仪，尤为急务。”［１］６２９于沙弥戒即查验二
衣一钵是纠正时蔽的方便之举，此处体现了见月身为律师的严格与务实。

二坛比丘戒戒前仪轨，《传戒正范》设有“习仪”一项。所谓习仪，是将受比丘戒的戒子在正式临坛受戒之前，跟随教授师，

演习仪法，确立规范，为期三天，为得是正式登坛受戒之时，威仪有则。习仪一科的设立，是根据比丘戒“护他心具足”一义而
立，即要求比丘具足威仪，以护长他人皈依佛教的信心。同时，也有调教顺化初入佛门弟子的目的，因为“倘有乍入伽蓝未经
淘汰者，性情那得消镕，动静必乖绳墨。所以金非煅炼，终是顽矿；玉必琢磨，方成良器。”［１］６３６通过演习，使得诸戒子行、住、坐、

卧皆威然有仪，仪有威，则德不亏，最终方能堪任人天师的身份。

二、“四依法”之授受次第

“四依法”指 “依粪扫衣”、“依乞食”、“依树下坐”、“依腐烂药”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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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的记载，佛世之时，四依法与出家戒的授受次序有一演变过程：最初，因时世饥谨，乞食不

得，有外道出家受戒，后僧人亦无食，外道便休道，因此佛陀规定先授“四依法”，然后再出家受戒；后又有外道出家，直言只可

受二依，纳衣、腐药二依不堪受，佛陀认为此外道错失修道机缘，大有所失，故又规定“四依法”后于“比丘戒”授受。道宣《四分

律删补随机羯磨》中的“诸戒受法篇”，就是以先授比丘戒体，后授四依法为序的，见月的《传戒正范》秉承这一顺序，授四依法

是正授比丘戒仪的一个子项，传戒次第为“先正授戒体法”，“次说四堕法”，“后授四依法”，由此可见其对南山宗传统的继承。

在《弘戒法仪》中，授“四依法”是整个三坛仪法的重要一项，先于沙弥戒、比丘戒法授受，名为“或将出家或将受具足戒俱

应先授四依法第六”。法藏称“出家入戒，四法先依”［２］５８５，“能依四事，佛许出家”［２］５８６。参“四依法”之内容，可知其以离欲、苦

行为宗要，法藏行先授四依法，后出家受戒的顺序，意在申明离欲苦行对出家僧人的重要。

三、菩萨戒之解读

法藏与见月所撰的菩萨戒戒前开导文，体现禅、律两家对菩萨戒解读的不同立场和视角。

法藏的《弘戒法仪》在将受菩萨戒请阿阇黎作戒前开导一节，申明当请“深明谛理，久证禅那”［２］６０１的禅师为诸戒弟子作“开

导自归阿阇黎”，并强调“将求菩萨大戒，先当乞示自归”［２］６０１。何为“自归”？法藏解释到：“自归者，直提向上祖师禅也。以吾

人一向迷自己佛，向心、意识处，只管理会，不知离却心、意识参究自己。故我佛于人初入法门，便教渠知有自己本心之佛，而

归依之。若上根利器，一闻自归二字，直下返本还源，了彻心地，何等直截痛快！纵不能了彻自心，亦使渠念念参求而自归之，

虽在意识、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矣。是知一自归，便证戒体。戒体具，则直超菩萨心地已，何有渐次阶级耶？故在

家、出家者，得归自己佛，已知我心，决非众生；归自己法，已知我心，本传心印；归自己僧，已知我心，未尝染污，无始至今，一向

是佛。”［２］６０１－６０２菩萨戒为佛戒，受佛戒当以成佛为终极目标，法藏指出求受佛戒，先当自归。所谓自归，即禅家所指的明了自心

本具之佛性。不管根器利钝，明了自归皆有所获。上根之人，一旦明了自归，就会返本溯源，直了心地；对于不能顿达此境的

人，若能念念不忘，时时参求自心之佛性，也能入佛性戒中，而依《梵网》，“入佛性戒，即入诸佛位”，所以识得自心，即得菩萨戒

体，入菩萨戒中；识得自心，即入诸佛位。依法藏之论，所谓三归，当为归自心佛、自心僧、自心法，此处尽显禅宗“本然自具”、

“不假外求”的思想特质。而《梵网经》“但解法师语，尽受得戒”之论，法藏以禅宗“信、解、行、证”的修行次第为解，释为“解者悟

也，即信、证也”［２］６０２。综上，可知身为禅僧的法藏，将菩萨戒的直参心地法门作以“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化的解读，“以

戒归禅”是其根本特质。

见月对菩萨戒的理解，无疑秉承了律宗戒、定、慧三学“戒学为基”的立场，他明言发菩萨心，安于大乘行，当以三力为保

障，他对三力的解读均围绕戒学展开，并以此阐明了律宗所主的成佛修行次第：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安住大乘，如山如海，不动不摇者，皆由具此一信永信之力也。何等为三？一者，决定深信一切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证得，故今勤修胜行，誓成觉道，愿度众生，咸登佛果。故《梵网经》云：汝是当成

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二者，决定深信波罗提木叉戒，是菩提涅盘修证之本因。若无戒为本修因，如蒸砂

作饭，纵经尘劫终不能成。故《华严经》云：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若能坚持于净戒，是则如来所赞叹。《涅盘经》

云：欲见佛性证大涅盘，必须深心修持净戒。三者，决定深信一切诸佛法报化身，清净光明，无边相好，皆依持戒而得庄严成

就。故《萨遮尼干子经》云：如来功德身，以戒而为本。故知上求佛果克备二严，下化众生圆满万行，有戒则修证不虚，无戒则

徒劳何益！汝等若具此三种信力者，方可感求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为得戒本师和尚，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为羯磨阿阇黎，一生

补处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十方现在一切诸佛为尊证师，十方一切菩萨为同学侣。［１］６４４

上述文句，其所言三力，一者，当信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二者深信波罗提木叉为成佛之因；三者深信一切诸佛皆依持戒而

得成就。其思想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戒律为成佛之基”。

另外，关于菩萨戒的授受次第以及对授戒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的认识两者不尽相同：

法藏一方面强调比丘戒为小乘戒，真正有志者应该发心求受大乘菩萨戒，另一方面又极重授戒之次第，强调比丘戒、菩萨

戒应如法而授，步步进阶，其言“凡出家者，无竟授菩萨戒之理，须从沙弥、比丘而进，若躐等轻进，甚非佛意。虽大乘根器，如

六祖大师者，亦先授比丘戒，然后开东山法门利生。在家者则从五戒竟，升菩萨戒不在前例。”［２］６１４此处强调出家之人与在家人

士受菩萨戒的次第，意在纠偏当时菩萨戒盛行所造成的滥戒现象，体现了菩萨戒授受的原则性。

与法藏相较，见月对菩萨戒的授受则相对灵活开放，其将求受菩萨戒的在家和出家二众划分为四类，判其分别代表了受

戒的“正、权、渐、顿”：

一者，出家男女，若受持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戒，或学戒年满无缺，或身器完美无遮，已经登坛，白四羯磨，曾圆比丘、比

丘尼戒，今复增发大心，乞求三聚。由其行布靡逾，不废住持僧宝，如法如律，谓之正受。受已，名曰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也。

二者，若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或学戒生年未满，纵满诸根不具，倚能发菩提心，堪行菩萨行，虽具足僧伦不收，于平等

佛性可摄。以其不历近圆，即求三聚，戒级虽越，佛慈暂开，谓之权受。受已，名曰菩萨式叉摩那、菩萨沙弥、菩萨沙弥尼也。

三者，若居家男女，崇信三宝，乐修十善；或受五支学处，慎守多年；或持八关斋戒，严遵一日，今始更发胜心，求受菩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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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以其自小进大，信智转增，谓之渐受。受已，名曰菩萨优婆塞、菩萨优婆夷也。

四者，若世俗男女，多劫已植，深厚善根。此生迷着不速返惺；倐尔觉照，立地悲忻，一念信归三宝，恳求大乘戒法，愿力弘

深，同事摄化。以其未曾久持居家戒品，一旦疾禀菩萨学处，谓之顿受。受已，名曰菩萨近事男、菩萨近事女也。［２］６４５

第一种，依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那）戒，比丘（比丘尼）戒的次第，受持菩萨戒，是为正受；第二种，受持了沙弥（沙弥尼、

式叉摩尼那）戒，未受比丘（比丘尼）戒，求受菩萨戒是为权受，即方便受；第三种，在家居士受持五戒、八戒，再受菩萨戒，是为

渐次受；第四种，在家的世俗男女，一旦皈依三宝，即受菩萨戒，是为顿受。这四种类型虽有正、权、渐、顿的区别，但在内容上

则涵盖了一切在家、出家二众的范围，如此开放灵活，体现了见月所持的菩萨戒不加拣择，方便授受的特质。

四、律宗四释之解读

见月的《传戒正范》，对律宗四科的法、体、行、相都进行了论述和说明，并分别陈述于沙弥、比丘、菩萨三戒的授受仪轨中。

其内容如表１所示。

表１　见月《传戒正范》三戒四科表

戒法 戒体 戒行 戒相

沙

弥

戒

罗睺罗出家时制定

的十支净戒、二十

四门仪则，及十二

年中为无事比丘广

制学处，制沙弥的

一切随律威仪。

正受戒时，以现前第六意识心，运

想三宝归竟之时，遍缘一切情非情

境，于此所缘境上，发起誓欲防恶，

誓欲修善之功能。

微细行业，皆依戒

而行。
因幸登戒品，内具慈和之德，外着

缁缦之衣，居止同乎大众，行来皆

尚雍容，出世道业，因戒方成，谓之

戒相。

比

丘

戒

世尊 成 道 十 二 年

中，观有漏因缘事

起，而为诸无事比

丘禁防三毒，调伏

七支，所制二百五

十净戒、一百八十

四种羯磨，乃至三

千八万无量律仪。

于十师座前，正秉羯磨时，发上品

心之思业力用，运想法界，遍缘一

切尘境。境从心现，非有表色，即

是法界一切尘境之体，亦即得戒之

因。若未缘想领受已前，此尘境体

于受戒者无系，但一发心缘想领受

已后，此法界尘境体，恒依受戒者

自心。念念不忘，时时守护，是以

戒为能依，心是所依，心法和合，名

为戒体。

依本所受戒法，于

日用处读诵、安禅、

熏礼忏法、修持净

业、着衣受食等，皆

不违越毗尼，此一

切行尽名戒行。非

谓一切行外而别有

戒行，出世行业，悉

以净戒而为本也。

佛所制二百五十具戒，一百八十四

种羯磨。于一一戒中，所明轻重开

遮；于一一羯磨内，所摄成坏两缘，

此即法相。于日用四仪间，常所行

时事、及非时事，此即行相。其法

因事制，事依法成，若一切善业等

事如法，当行而不行，此名之止犯。

若当行而即行，此名之作持。若一

切恶业等事非法，不当行而行，此

名之作犯。若不当行而不行，此名

之止持。

菩

萨

戒

《梵网经》中十重四

十八轻戒。

发十四种深宏誓愿，菩萨戒师为其

顶礼启白后，十方现住诸佛及诸菩

萨感发受戒者等圆宗戒体。当菩

萨戒师初白竟时，十方世界妙善戒

法繇心业力，悉皆震动；二番白竟

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如云如盖

覆汝受戒者顶上；三番白竟时，十

方世界妙善戒法从顶门流入身心，

充满正报尽未来际永为佛种，此是

无作戒体，无漏色法，是因增上善

心感得。

　　从沙弥戒到比丘戒，再到菩萨戒，《传戒正范》对其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的内涵都进行了分条析理的说明，突出了三戒在

戒法，戒体形成，戒体获得乃至持戒外现的戒行、戒相的不同，其突出的优点就是清晰明了。

从理论传承来看，见月提到的沙弥、比丘二戒“境从心现，心缘境起”的戒体生成理论，以及“戒为能依，心为所依，心法和

合，名为戒体”的戒体思想，实属对南山宗依唯识义而建立的圆教戒体观的继承与发展。道宣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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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比丘戒体”一节中提到“令于一切境上，起慈悲心，并救摄一切众生”［３］４９７，此处，见月则演深为 “当以现前第六意识心，运想

三宝归竟之时，遍缘一切情、非情境，于此所缘境上，发起誓欲防恶，誓欲修善之功能，以法济度众生”［１］６２８，从理论与精神内涵

上，两者无疑是一致的。另外，见月对比丘戒体“一发心缘想，领受已后，此法界尘境体，恒依汝等自心，念念不忘，时时守护。

是以戒为能依，心是所依，心法和合，名为戒体，如药丸喻可以例知”［１］６３８的自心纳戒法而成戒体的认识，可从宋元照律师所述

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源记》中找到源头：“纳是能受心，圣法即所受戒，能所相冥，心法和合，而成于业，揽法为业，为道

基本，故名戒体。体充正报，心为总主，故云：心胸初受，则心为能纳，法为所纳，受已，则法为能依，心是所依。……如药丸喻，

药味各别，如戒法也，和合成丸，如戒体也，丸非他物，即药成丸，虽异而同，虽同而别。”［４］２５４－２５５受戒时，心为能纳戒法之心，法

为心所纳之戒法，受戒已，则戒法为心能依之戒法，心为戒法所依之心。如此，心法和合，即是戒体，见月言而未尽的“药丸

喻”，正如元照所述。

另外，见月提到菩萨戒戒体在三白羯磨的形成过程为：初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所感，悉皆震动；二番羯磨

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覆于受戒者顶；三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顶入身心。这与智旭在《梵网经合注》以及《重治毗

尼事义集要》中有关菩萨戒的论述完全相同，只是智旭在《梵网经合注》中提到此为“盘公云”，此盘公当为宋代天台宗人志磐。

另外，在与志磐同时代的天台僧人宗晓所编的《四明尊者教行录》中，亦可找到与之相应的文句：“汝等诸佛子须信，此是初番

羯磨已成：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此是第二番羯磨已成：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犹如虚空，如云如盖，覆汝顶

上；此是第三番羯磨已成：而此戒法从汝顶门流入身心，非色非心，无形无相，不觉不知，充满正报。”［５］８６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唐明旷删补的《天台菩萨戒疏》的记述与以上诸家颇为不同，其为：“第一遍竟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注于汝等身心，第二遍时

此妙戒法，测塞虚空，云集顶上，第二遍竟更说一遍，即入仁等身心，清净满足。”［６］５８３可见，唐代天台宗“第一番羯磨时，十方世

界妙善戒法即注于受戒者身心”与宋代以来“初番羯磨时，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的菩萨戒生成次第的理解

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以断定，明代菩萨戒的戒体理论承自宋代天台宗的菩萨戒思想，只是由唐至宋，天台宗对戒体生成次

第的认识则有一个演进和转变。

法藏并未像见月一样，对三戒之四科进行分别论述，但同样也强调识得戒律法、体、行、相的重要，其言：“登坛受戒，不知

戒之为义，为之何法，云何领受？既受之后，云何奉持？持犯之相，为复若何？倘迷斯旨，徒有登坛受戒之名，而无受戒之实。

一生虚丧，体是白衣。是故我于未受戒前，为汝发明戒、体、行、相、四种之义，欲令汝等心得明了”［２］５９０－５９１，并在“正授比丘戒前

的策发仪”一节对四科进行了集中阐述：

戒法，即佛所制，禁防三毒，三千八万无量律仪是也。戒体，即以己心遍缘一切情与无情，空有二谛，尘沙等境，于诸境上

发三种心：一者誓断一切恶，所谓淫盗杀妄，身口非为，一切过失，皆悉止断。因断成功，名为断德，将来果上，证法身佛；二者

誓修一切善，所谓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习行方便，无善不修。善由智修，因善成功，名为智德，将来果上，证报身佛；三者誓度一

切众生，前之二愿是自利行，今者普度含识，皆悉令得无上佛果菩提涅盘，是利他行。以恩及物，名为恩德，将来果上，证应身

佛。心缘于境，境从心现，境即法体，体即戒因。未受以前，体是无系，揽法于体，依于自心。戒为能依，心是所依，心法和合，名

为戒体。戒行，行者依本受体，于日用处，参诸行业，名为戒行。戒相，如诸戒检，明持犯之相，此即法相；于四威仪日用行事，

此行相也。［２］５９１

此处，法藏对戒律四科的阐述与见月对比丘戒四科的论述在内涵上是相符相契的，只是，法藏对见月所述在戒体产生过

程中当“发上品心之思业力用，运想法界，遍缘一切尘境”一义予以展开，提出当于一切有情、无情之境发三种心，即修一切善、

断一切恶、度一切众生之心，行自利、利他之行业，成就法、报、应化三身之果，在内涵上这与大乘菩萨戒誓修一切善、誓断一切

恶、誓度一切众生的三聚净戒的内容是一致的。法藏将菩萨戒的内容引入到比丘戒的戒体思想中，体现了其会通声闻戒与大

乘菩萨戒的戒法倾向。

五、请圣内容之对比

正授戒仪中有“戒坛请圣”一项，从宗教意义上讲，其精神主旨是赋予传戒活动以神圣性和合法性。其中沙弥、比丘二戒

属小乘戒法，求戒者通过得戒僧人的传承即可获得，因此在沙弥、比丘二戒的传戒仪式上，所请临坛圣人具有相对的随意性和

丰富性，正像禅僧所著之《弘戒法仪》与律师所著之《传戒正范》所请诸圣，就分别体现了禅、律两寺的各自的宗派特点。然菩

萨戒属佛戒，在理论上，只有通过“佛”的授受才可得到戒体，其它是没有资格的，而所请之“三师七证”也是固定、统一的：释迦

牟尼佛为得戒和尚，文殊菩萨为羯磨师、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十方一切诸佛为尊证师。其具体内容如表２所示。

清初，有终南山僧人超远将《弘戒法仪》检录为《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该书虽具三坛之式，但因属摘录之作，所以在系

统性和完整性上不及《弘戒法仪》，非是一部理想的授戒仪范，另据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清代之律宗》一节所述，法藏倡“即

禅即律即梵网戒”，其戒学思想和《弘戒法仪》主要在湘鄂一带丛林流传［７］１７４。与《弘戒法仪》相比，见月的《传戒正范》具有授戒

科仪明确、清晰，行文唱诵流畅、优美的优势，因此在丛林的应用度和流传度上要比法藏的《弘戒法仪》更广泛，再加上律宗宗

派的影响力，见月的《传戒正范》最终成为了全国佛教丛林的传戒仪范，一直延用至今，所谓“是书文详法备，义密理遇，凡海内

名山腾刹，开坛说戒者，莫不举此而为司南”［８］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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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弘戒法仪》与《传戒正范》三坛请圣对照表

弘戒法仪 传戒正范

沙

弥

戒

　　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

文殊、普贤、观音菩萨，诸菩萨摩诃萨；

持戒第一波离尊者；

护法诸天、伽蓝真宰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尊佛、一切诸佛；

毗尼律藏、五篇三聚、十二分经、权实教典；

观音势至、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菩萨；

优波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传南山宗诸大律师、中兴律祖慧云律师；

光明会上，寄位诸天；梵释四天，天龙八部

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幽显灵祇

比

丘

戒

　　释迦牟尼佛；

建坛四圣菩萨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尊佛、一切诸佛；

毗尼律藏、五篇三聚、十二分经、权实教典；

观音势至、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菩萨；

优波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传南山宗诸大律师、中兴律祖慧云律师；

光明会上，寄位诸天；梵释四天，天龙八部

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幽显灵祇

菩

萨

戒

　　法身毗卢遮那佛与报身卢舍那佛证主戒

释迦牟尼佛为得戒大和尚亲承授戒

文殊菩萨为羯磨阿阇黎

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

十方诸佛为证戒阿阇黎

十方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天龙八部护戒神王，当山土地护法正神

　　释迦如来作得戒和尚

文殊菩萨为羯磨阿阇黎

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

十方一切如来为尊证师

一切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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